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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音、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批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性能测试方法标准工作组（参见附录 A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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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接收及显示设备的 

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电视接收及显示设备的环境试验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电视接收及显示设备，作为设计、生产和试验过程中评定其环境适应性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1-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eqv IEC 68-2-1:1974 

& IEC 68-2-1A: 1978) 

GB/T 2423.2-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B：高温试验方法(eqv IEC 68-2-2:1974 

& IEC 68-2-2A: 1978)    

GB/T 2423.6-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b 和导则：碰撞（idt IEC 

68-2-29:1987） 

GB/T 2423.10-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 和导则：振动（正弦）

（idt IEC 68-2-6:1982） 

GB/T 2423.21-9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M：低气压试验方法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8898-200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数字电视产品的相应通用规范以及性能测试方法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试验 test 
指一系列完整的操作过程,通常包括下列各项: 

a)预处理; 

b)初始检测; 

c)条件试验; 

d)恢复; 

e)最后检测. 

3.2  
条件试验 conditioning 
把试验样品暴露到试验环境中,以确定这种环境条件对试验样品的影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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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等级 severity 
试验样品进行条件试验所用的一组参数。 

3.4  
扫频循环 sweep cycle 
在每一个方向上横越规定的频率范围一次,如1Hz-35Hz-1Hz。 

3.5  
温度稳定 temperature stability 
试验样品各部分的温度与其最后温度之差在3ºC（或相关规范规定的其它值）以内时的状态。  

3.6  
凝露 condensation 
试验样品的表面温度低于周围空气的露点温度时，水蒸气在该表面上析出的现象，既水由汽态转变

为聚集的液态。 

3.7  
热稳定 thermal stability 
试验样品各部分的温度与其最后温度之差在3ºC以内时的状态。 

3.8  
工作空间 working space 
试验箱（室）中能将规定的试验条件维持在规定的容差范围内的那一部分空间。 

4 一般要求 

4.1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以下简称“样品”）应是在逐批检查的合格批中随机抽取的合格品。 

4.2 试验顺序 
4.2.1 环境试验顺序 

本标准包括气候环境试验(以下简称气候试验)和机械环境试验(以下简称机械试验)，先进行气候试

验，再进行机械试验。气候试验和机械试验应在同一样品上进行。 

4.2.2 气候试验项目顺序 
a）高温负荷试验： 

b）高温贮存试验； 

c）恒定湿热试验； 

d）低温负荷试验； 

e）低温贮存试验； 

f）温度变化试验； 

g）低气压试验。（在海拔2000m以上的高原地区使用的产品） 

4.2.3 机械试验项目顺序 
a）扫频振动试验； 

b）碰撞试验； 

c）跌落试验。 

4.3 项目试验程序 
a）样品预处理； 

b）初始检测； 

c）条件试验； 

d）恢复； 

e）最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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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样品预处理 
当样品原来所处环境条件不符合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且对其产生影响时，为了去掉或部分消除其原有

的影响，必要时对样品进行预处理。 

4.4.1 预处理条件 
温度：20℃～30℃；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86kPa～106kPa。 

4.4.2 预处理方法 
将无包装的样品放入符合4.4.1规定条件的试验箱（室）内搁置48h。 

4.5 样品的恢复和检测条件 
样品经试验之后的恢复和检测均在下列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86kPa～106kPa。 

5 检测项目要求及测量方法 

规定样品在条件试验前所进行的初始检测项目和条件试验后所进行的最后检测项目.通过对样品进

行外观、机械结构、安全以及样品性能参数指标电、声、光、色等的检测来评价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原

则是保证产品收听、收看或播放图像、声音的基本功能，同时保证产品的使用安全。 

抽样方案和检测结果判定类别依据相应产品的通用技术规范。环境试验内容及不合格判据可参见本

标准附录。 

5.1  外观与机械结构检测 
5.1.1 要求 

    样品外表应无腐蚀、霉斑、镀层/漆层剥落、划痕、开裂、变形、液体或灌注物渗漏以及溢出

等现象，文字符号标志应清晰；结构件、主要元部件与控制件应完整、无机械损伤，且其功能应正常；

机内无金属脱落物。检测判据参见附录A。 

5.1.2  方法 
用目测和手感检测。 

5.2 安全 
5.2.1 要求 

样品的防触电和机械稳定性应无劣化。 

5.2.2 方法 
安全性能检测按GB 8898-2001的有关规定进行。 

5.2.3  项目 

参见附录A的表A.1中5的安全检测项目及其判据。 

5.3 电、声、光、色性能 
5.3.1 要求 

符合相应数字电视产品通用规范的要求。 

5.3.2 检测项目  
    电、声、光、色性能的检测项目及其参数按相应产品通用规范的规定。 

5.3.3 测量方法 
按相应产品的测试方法标准进行检测。 

6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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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气候试验和机械试验。 

6.1 气候试验 
6.1.1 高温负荷试验 
6.1.1.1 要求 

样品温度为 40℃时应能持续工作 16h，并符合 5.1 的规定要求。 

注：本标准中“工作”是指正常收听、收看、播放图象和声音等。 

6.1.1.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89中第4章的要求。 

6.1.1.3 试验方法 

6.1.1.3.1  
样品应在不包装、不通电和正常工作位置的状态下（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电

源），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样品应尽可能地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样品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

尽可能多的空间。 

6.1.1.3.2  
箱温按（0.7~1）℃/min的平均速率（指每5min的平均值）上升，逐渐升温至(40±2)℃。当样品达

到温度稳定后，接通电源持续工作16h。 

6.1.1.3.3  
样品断开电源，箱温按（0.7~1）℃/min的平均速率降低至正常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某上限值。 

6.1.1.3.4  
按5.1的规定进行检测。 

注:在进行负荷试验时，其输出功率应为额定输出功率的1/8，采用节目信号输入。 

6.1.1.3.5  

    当需要采用强迫空气循环时，应按 GB/T2423.2—89 中第 10.7.1.2 的规定进行。 

6.1.2 高温贮存试验 
6.1.2.1 要求 
    样品在温度为 55℃时搁置 2h，恢复 2h 后应符合 5.1、5.2 和 5.3 的规定。 

6.1.2.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2423.2—89 中第 4 章的要求。 

6.1.2.3 试验方法 

6.1.2.3.1  
样品应在不包装、不通电和正常工作位置的状态下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 

6.1.2.3.2  
箱温按（0.7~1）℃/min的平均速率上升，逐渐升温至（55±2）℃。当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搁置

2h。 

6.1.2.3.3  
箱温按（0.7~1）℃/min的平均速率降低至正常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某一数值。 

6.1.2.4 恢复 2h。 
6.1.2.4.1 按 5.1、5.2 和 5.3 的规定进行检测。 
6.1.3 恒定湿热试验 
6.1.3.1 要求 

样品在温度为40℃，相对湿度为93%的条件下搁置96h，经4h恢复后，样品应符合5.1、5.2和5.3的

规定。 

6.1.3.2 试验设备 

6.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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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箱的有效工作空间中应装有监控温、湿度条件的传感器 。 

6.1.3.2.2  

试验箱有效工作空间中的温度应能保持在(40±2)℃，相对湿度应能保持在（93 2
3

+
− ）%的范围内。 

    注：±2℃的温度差包括测量绝对误差和有效工作空间内温度的均匀度。为了保持所需要的温度，

有效工作空间内任意两点之间的温度差在任何时间内应小于 1℃。 

6.1.3.2.3  
试验箱内的冷凝水应不断排出，排出的冷凝水未经纯化处理不得再次使用。 

6.1.3.2.4  
直接用来产生湿度的水的电阻率应不小于500Ω.m。 

6.1.3.2.5  
应保证试验箱内有效工作空间中湿度和温度均匀，并尽可能与控制点(温、湿度传感器处)的数值一

致。 

6.1.3.2.6  
试验箱内壁和顶部的凝结水不应滴落到样品上。 

6.1.3.3 试验方法 
6.1.3.3.1  

样品不包装、不通电，按正常工作位置的状态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然后将箱温调节至 

（40±2）℃当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再加湿度至相对湿度为（（93 2
3

+
− ）%），搁置96h。 

6.1.3.3.2  
先把试验箱的相对湿度在0.5h内降低到（75±3）%，然后在0.5h内，把试验箱的温度调节到正常试

验大气条件范围。 

6.1.3.3.3  
恢复4h。 

    注：如样品转移到正常试验大气条件的试验箱中去恢复，则转移样品的时间不应超过 10min。 

6.1.3.3.4  
恢复后按5.1、5.2和5.3进行检测. 

注:对特殊气候条件产品的试验按企业标准规定进行.例如恒定湿热负荷试验。 

6.1.4 低温负荷试验 
6.1.4.1 要求 

样品在温度为-10℃时搁置2h后应能持续工作1h，并符合5.1的规定。 

注:对带有LCD显示器件的整机,试验温度按企业标准规定. 

6.1.4.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2423.1-89中第5章的要求。 

6.1.4.3 试验方法 
6.1.4.3.1  

样品应在不包装、不通电、在正常工作位置的状态（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电

网），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样品应尽可能地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样品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

尽可能多的空间。 

6.1.4.3.2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的平均速率下降至（-10±3）℃，当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搁置2h，

然后接通电源持续工作1h。 

6.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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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断开电源，试验箱温度变化按（0.7～1）℃/min的平均速率上升到正常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

某一数值。 

6.1.4.3.4  
 按5.1的要求进行检测。 

6.1.4.3.5  采用强迫空气循环的确定 
当需要采用强迫空气循环时，应按 GB/T2423.1-89 中第 10.7.1.2 的规定进行。 

6.1.5 低温贮存试验 
6.1.5.1 要求 

样品在温度为-25℃时搁置 2h，恢复 2h 后应符合 5.1、5.2和 5.3 的规定。 

6.1.5.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2423.1-89 中第 5 章的要求。 

6.1.5.3 试验方法 

6.1.5.3.1  
样品应不包装、不通电、在正常工作位置的状态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为了防止凝露现象，允

许将样品用塑料薄膜密封后进行试验，必要时还可以在密封套内放吸湿剂）。 

6.1.5.3.2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的平均速率下降至（-25±3）℃，当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搁置2h。 

6.1.5.3.3  
试验箱温度按（0.7～1）℃/min的平均速率上升至正常试验大气条件范围的某一数值。 

6.1.5.3.4  
为了除去样品表面水滴，可用试验室温度的空气进行吹风，然后样品保持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2h。 

6.1.5.3.5  
按5.1、5.2和5.3的规定进行检测。 

6.1.6 温度变化试验 
6.1.6.1 要求 

样品应能承受图 1 规定要求的温度变化试验，共 10 个循环。试验后样品应符合 5.1 规定，并能

工作。 

6.1.6.2 试验设备 

6.1.6.2.1  
试验箱工作空间内的任何点应能以试验所要求的温度变化速率进行从低温到高温或从高温到低温

的温度转换,并能保持试验所要求的温度。 

6.1.6.2.2  
试验箱内大气的绝对湿度不超过20g/m3（相当于35℃时50%的相对温度）。 

6.1.6.2.3  
试验箱在恒温期间，试验箱箱壁温度在高温和低温期间内，其偏离分别不应大于试验规定的箱温的

3%和8%（用K表示）。本要求适用于整个试验箱箱壁，并且样品内也不应有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任何加热

和冷却部分。试验箱内的空气应流通，靠近样品处所测得的风速不低于2m/s。 

6.1.6.2.4  
样品的安装件与支撑架之间应是低导热率的，以使安装架和支撑架与样品之间绝热。 

6.1.6.3 试验方法 
6.1.6.3.1  

样品应在不包装、不通电、在正常工作位置的状态放入具有试验室环境温度的试验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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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2  
试验箱内的温度以（1±0.2）℃/min的降温速度（5min内的平均速率）降到（-10±3）℃； 

6.1.6.3.3  
试验箱达到温度稳定后，恒温3h； 

6.1.6.3.4  
然后，试验箱内的温度以（1±0.2）℃/min的升温速率（5min内的平均速率）升到（40±2）℃； 

6.1.6.3.5  
试验箱内达到温度稳定后，恒温3h； 

6.1.6.3.6  
然后，试验箱内的温度以（1±0.2）℃/min的降温速率（5min内的平均速率）降到试验客观存在的

环境温度值； 

6.1.6.3.7  
以上构成一个循环，依次进行10个循环； 

6.1.6.3.8  
样品从试验箱中取出之前，应在试验室环境温度下达到温度稳定； 

6.1.6.3.9  
将样品从试验箱中取出，按5.1的要求进行检查，并通电工作。 

6.1.7 低气压试验 
6.1.7.1 要求 
    样品应在室温气压 55kPa 条件下通电 5min，应无飞弧、放电等现象出现，恢复 2h 后，应符合 5.1、

5.2 和 5.3 的规定。 

6.1.7.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 2423.21-91 中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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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3 试验方法 
6.1.7.3.1  

试验箱内温度处于正常试验大气条件的温度范围内。 

6.1.7.3.2  
将无包装的样品按正常工作位置（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电网）放入试验箱。 

然后将箱内气压降至 55kPa（气压变化速率不应超过 10kPa/min）。 

6.1.7.3.3  
样品接通电源，保持5min，样品应无飞弧、放电等现象出现。 

6.1.7.3.4  
将气压恢复到正常值（气压变化速率不应超过10kPa/min）。 

6.1.7.3.5  
恢复2h。 

6.1.7.3.6  
按5.1、5.2和5.3的规定进行检测。 

6.2 机械试验 
6.2.1  扫频振动（正弦）试验 
6.2.1.1 要求 

经下列试验后样品应符合5.1的规定，并能工作: 

––––无包装样品应能承受表7规定的振动试验; 

––––带包装样品应能承受表8规定的振动试验; 

––––对于屏幕尺寸大于或等于74厘米(29”)的接收机或显示器,以及带有光学引擎的产品，仅对带包

装的产品进行试验。样品应能承受表7规定的振动试验。对这类带有放置方向标记并且符合GB191的产品，

可仅进行垂直底面方向的振动。  

 

 

表 7 

频率范围 

Hz 

位移幅值 

mm 

每一轴线上的 

扫频循环次数 

要       求  

10～30～10 0.75 5 

30～55～30 0.15 5 

    样品应按工作位置在三

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依次振

动 

 

表 8 

频率范围 

Hz 

位移幅值 

mm 

每一轴线上的 

扫频循环次数 

要       求  

10～30～10 0.75 5 

30～55～30 0.25 5 

    样品应按工作位置在三

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依次振

动 

6.2.1.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2423.10-1995 中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6.2.1.3 试验方法 
将无包装或带包装的样品按正常工作位置（不接电源）紧固在振动台上（样品和夹具综合重心的垂

线应位于振动台面的中心附近），应使激振力直接传给样品，而不要经过减振脚、把手或其他缓冲装置，

并应避免紧固样品的装置件（螺栓、压板、压条等）在振动试验中产生自身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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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1  
样品按6.2.1.1表1的规定进行（10～30～10）Hz及（30～55～30）Hz的扫频振动。以1oct/min的扫

频速率，在某一频率范围内进行一次循环扫频（ 121 fff →→ ）的时间： 

)lg(644.6
1

2
f
f

T =  

式中：T——时间，min； 

      1f ——扫频的下限频率，Hz； 

     2f ——扫频的上限频率，Hz。 

6.2.1.3.2  
振动试验结束后，样品按5.1的要求进行检测，并通电工作。 

6.2.2 碰撞试验 
6.2.2.1 要求 

样品应能承受脉冲峰值加速度为 100m/s2，脉冲持续时间为 16ms，碰撞次数为 1000 次的碰撞试验，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 5.1 的规定，并能工作。 

对屏幕尺寸大于或等于 74 厘米(29”)的接收机或显示器、带有 LCD 的产品以及带有光学引擎的产

品，暂不进行本项试验。 

6.2.2.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2423.6-1995 中第 4 章有关规定。 

6.2.2.3 试验方法 

6.2.2.3.1  
将带包装或无包装的样品按正常工作位置或运输姿态（不接电源）紧固在碰撞台台面中心。 

6.2.2.3.2  
碰撞台按脉冲峰值加速度为100m/s2，脉冲持续时间为16ms，每分钟（60～80）次进行调整，样品

碰撞（1000±10）次。 

6.2.2.3.3  
试验后，样品应按5.1的要求进行检测，并通电工作。 

6.2.3 自由跌落试验 
6.2.3.1 要求 

样品应具有和流通过程的运输包装中相同的包装（包装应为平行六面体形状）。经下列试验后样品

应符合5.1、5.2和5.3的规定 : 

——质量不大于100kg的带包装样品应按表9和图2的规定进行跌落试验; 

——对屏幕尺寸大于或等于74厘米(29”)的接收机或显示器、带有LCD的产品以及带有光学引擎的产

品，将带包装的样品应按表10和图2进行试验。 

 

表 9 

跌落项目 样品质量 kg 

  ＜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 

跌落高度 

mm 
800 600 500 400 300 200 

面

跌

落 跌落面 如图 2 所示按底面、正面①、右侧面②、背面③、左侧面④次序向下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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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高度 

mm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跌落棱 跌落棱为跌落角的三条棱 

棱

、

角

跌

落 
跌落角 跌落角应为样品正面下边的任一角 

跌落次数 各一次 

 

 

 

图 2 面跌落 

 

6.2.3.2 试验设备 
6.2.3.2.1 提升装置 

在提升或释放过程中，不应使样品受损伤。 

6.2.3.2.2 支撑样品的装置 
在释放前应使样品处于下列规定的状态。 

a）面跌落时，样品的跌落面与冲击面平行，其夹角为 0°±2°； 

b）棱跌落时，按表 9 的跌落高度，样品的重力线通过被跌落的棱, 构成此棱的两个平面中的一

个平面与冲击面之间夹角的误差应不大于 5°或此夹角的 10%.释放前使跌落的棱与冲击面平行,其夹角

为 0°±2°。 

c) 旋转棱跌落时，按表 10 的跌落高度，将样品的底面搭在高度为h 的支撑物上（见图 3），使底

面与冲击面平行。释放前使跌落棱与冲击面平行，其夹角为 0°±2°。 

将样品的底面搭在高度为 h 的支撑物上（见图 3），使底面与冲击面平行。释放前使跌落棱与冲击

面平行，其夹角为 0°±2°。 

d）角跌落时，样品的重力线通过被跌落的角,构成此角的至少两个平面与冲击面之间夹角的误差

应不大于 5°或此夹角的 10%。 

6.2.3.2.3 释放装置 
在释放过程中，除旋转棱跌落之外跌落的样品不碰到装置的任何构件，而自由跌落。 

6.2.3.2.4 冲击面 
应水平、平坦、结实和坚硬，以致试验时不移动、不变形，通常此冲击面应满足： 

a） 一整块：质量至少为最重的带包装样品质量的 50 倍； 

b） 平坦：冲击面任意两点的高度差不超过 2mm 

c）坚硬：冲击面的任何 100mm2的面积上放置 10kg 的静负荷变形不超过 0.1mm； 

d）面积的大小要足以保证样品完全落在冲击面上。 

4 21

3

4 21

3



SJ/Z ××××— 200× 

13 

6.2.3.2.5  
设备应有高度指示装置。 

 

表 10 

阴极射线管接收机/显示器样品质量（kg） 
跌落项目 

>50～≤80 >80～≤100 >100 

背投影接收机/显

示器 

跌落高度 h（mm） 300±10 275±10 200±10 200±10 面

跌

落 
跌落面 底面* 底面 

跌落高度 h（mm） 300±10 275±10 200±10 200±10 旋

转

棱

跌

落 

跌落棱 底面四条棱 底面左右两条棱 

跌落次数 各两次 

 

*：若运输时的码放方位不明确（标记不符合 GB191）。则跌落面应为除顶面之外的五个面。跌落顺序：

底面、正面①、右侧面②、背面③、左侧面④，参见图 2。 

 

 

6.2.3.3 试验方法 
6.2.3.3.1  

对屏幕尺寸大于或等于74厘米(29”)的接收机/显示器, 带包装的样品应按表9和图2进行试验。试验

时先进行面跌落，再进行旋转棱跌落。 

对其他带包装样品试验时先进行面跌落，然后进行棱跌落，再进行角跌落。 

6.2.3.3.2  
提起样品，使之满足6.2.3.2.2规定的状态。 

6.2.3.3.3  

h

h

50±10mm

屏幕

图3 旋转棱跌落

冲击面

h

h

50±10mm

屏幕

图3 旋转棱跌落

冲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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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3的规定将样品提起至规定的高度位置。其提起高度（指样品的最低点与冲击面之间的垂直距

离）与预定高度之差不得超过±2%。 

6.2.3.3.4  
释放样品，使其自由跌落。 

6.2.3.3.5  
试验后，样品应按5.1、5.2和5.3的规定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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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环境试验的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判据 

表A.1中给出了环境试验的检验项目及其不合格判据，不合格类型分为Ａ类、Ｂ类、Ｃ类和Z类不

合格。 

表 A.1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不合格 

判  据 

1 外观  
1.1 外壳严重凹陷﹑歪曲﹑翘起,屏幕表面有裂纹﹑明显划痕 A 
1.2 表面漆层裂纹>100mm B 
1.3 表面漆层脱落面积 (任一方向上的尺寸)>10mm B 
1.4 壳体少量变形, 表面漆层少量明显变色 C 

1.5 
装饰件,标牌明显变色﹑变形﹑开裂﹑松动或脱落; 标牌上的标记模糊不清,

难以辨认 
B 

2 表面处理  
2.1 结构件金属表面严重锈蚀 B 
2.2 结构件金属表面轻微锈蚀 C 
3 结构件﹑元部件  
3.1 印制板脱落﹑断裂 A 
3.2 电源变压器﹑灯光源脱落或严重松动 A 
3.3 功能控制件失灵 A 
3.4 含液体元部件的液体渗漏或溢出 A 
3.5 元部件灌封物溢出 A 
3.6 灯光源严重松动或有裂纹、碎裂  A 
3.7 熔断器盖/盒、屏蔽盒盖、旋/按钮脱落 B 
3.8 紧固件﹑结构件脱落或断裂 A 
3.9 机内金属脱落物(任一方向上的尺寸)=3mm A 
3.10 机内金属脱落物(任一方向上的尺寸)<3mm  B 
3.11 机内导线折断﹑脱焊或元部件断脚 A 
3.12 变压器浸漆层严重剥落 B 
3.13 接插件等可拆装件脱落 B 
3.14 脚轮脱落或损坏 B 
3.15 不影响收听收看的小型元器件插脚脱焊﹑脱落 B 

4 遥控器和遥控性能 

见相应产品通

用规范 

 

5 安全性  
5.1 可触及件危险带电（接触电流超过限定值） Z 
5.2 电源线或电源插头绝缘破损  
 有带电件裸露 Z 
 仅绝缘层外表受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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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源电压选择器档位错误  

会损伤产品 

不会损伤产品 

 
A 
C 

5.4 

绝缘和接地保护 

I类设备: 

接地电阻>0.1Ω   

绝缘电阻≤2MΩ 

抗电强度1500Vrms（或2120Vdc）1min 飞弧或击穿 

II类设备: 

绝缘电阻≤4MΩ 

抗电强度3000Vrms（或4240Vdc）1min 飞弧或击穿 

 

 

Z 
Z 
Z 
 
Z 
Z 

5.5 外壳损坏,并且会损伤人体 Z 
5.6 重量大于18kg的产品，在最不利的方向上倾斜10°时，设备倾倒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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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测试方法标准工作组名单 

本标准由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测试方法标准工作组起草。成员单位及其成员如下表. 

 
表 B.1 测试方法工作组成员单位及成员 

成员单位 成员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王伟、佘智勇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黄宏升 

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祝萌 

苏州飞利浦消费电子有限公司     张玉琦、马缚龙 

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於志根 

重庆现代视声公司 陈和 

上海宽带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陈志葛、王辛建 

北京中视联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江西科创数显科技公司 

杨海强 

李方红 

上海凤凰光电有限公司 李顺章 

上海广电金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黄惟刚 

   清华大学 潘长勇、王春水 

江苏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     许福平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陆铁民 

上海广电股份平面显示器分公司 李朝阳 

北京青鸟华光科技有限公司     徐锡武、于劲飞 

上海永新彩色显象管股份有限公司 应后昌 

深圳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赵燕泥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宋丹玫 

上海市电子仪表标准计量测试所 徐雅国 

广东省电子产品检验所 石亮政 
深圳市数视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峡 

广东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蔡梦胜 

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张红星 

深圳康佳集团 廖延根 

四川中视联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陈宏 

北京市数字高清晰度电视产业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 黄绍起、韩锋 

中山正音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刘勇、游余立 

TCL王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余美添、吴晓平 

江苏新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周世俊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 

电子203计量站 

阳振坤 

陈科、桂平 
李志贤、滕荣庆 

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李剑、王海燕、阮卫泓、王丽艳、徐

永生、张伟、韩捷、刘莹、刘志刚、

吴昕、吴蔚华、李庆新、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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